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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人 格 权 下面我们具体谈谈人格权。先说人格权的概念

与性质。 所谓“人格权”，是指为法律所确认的，民事主体

自身固有的，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的基础的，为了维

护人格尊严所必不可少的那些民事权利。 （一）人格权的法

律属性 对人格权的概念，关键在于理解其“法律属性”与“

自然属性”。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尤其是自然人的人格权，

不是法律赋予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固有权利。但只有法律作

出了明确的规定，才能将人与生俱有的自然权利，确认为法

律上的权利。人格权是维护民事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

利。人格权的本质，就是维护作为法律上的民事主体所必须

具备的权利，保障民事主体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无疑，任

何特定的民事主体只有享有了人格权，才能实现人格的独立

和自由，才能称得上是“人”，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 

（二）人格权的自然属性 强调人格权的自然属性，是指从性

质和特征上看，人格权除了具有法定权利的属性以外，还表

现着自然权利的特征。人格权始终与特定的民事主体相伴相

随而客观存在，不依民事主体的意志为转移，亦无需民事主

体为一定的行为才能取得。民事主体只能享有这些具有自然

属性的人格权，既不得转让，更不能抛弃人格权。同时法律

只能确认和维护人格权权利，而不能剥夺一般意义上的人格

权。 （三）人格权的“法定属性” 人格权的“法定属性”主

要体现在人格权以人格权益为客体。人格权益既包括具体人



格权利，亦包括一般人格利益，但不论一般人格权益，还是

具体人格权益，其本质上均是受法律所保护的合法利益。人

格权如果没有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就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救济

。作为人格权客体的人格利益受法律确认和保护的范围，在

不同国家，以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人

格权受到了整个法律规范体系各个不同法律部门的综合法律

调整。人格权作为法定权利，由于其从本质上讲属于私权利

，当然首先要受民法的调整。但也要受其他法律部门如刑法

、行政法等的调整，甚至还要受宪法的调整。 下面我们开始

谈谈具体的人格权。 先谈“生存性的人格权”的生命权。 （

一）生命与生命权的概念 人身权中的所谓“生命”就是指自

然人的生命。生命一般被认为是人体维持其生存的基本的物

质活动能力，所以人的生命体现着人的最高人格利益，具有

至高无上的人格价值。在民事活动中，生命是自然人具有民

事权利能力的物质基础。因此民法才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

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故可见，“不可替代性”

是生命最大的特点。故而所谓“生命权”就是指以自然人的

生命安全利益为其权利客体的人格权。 （二）生命权的法律

特征 生命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不但有别于身体权，也

有别于健康权。 1．其基本法律特征是生命权的客体即自然

人的生命安全利益。生命权与身体权是两种最基本的相互依

赖的物质性人格权。人的生命只能存在于人的身体之内，而

人的身体也只能依赖于生命的延续才能延续。没有身体，生

命即没有了存续的物质条件；而无生命，身体则变成为尸体

。但生命权与身体权在权利客体上有明显的区别。 （1）是

两者的客体不同。身体权的客体是与人体的整体构造有关的



利益，其维护的是此种构造的完整性所具有的利益。而生命

权的客体是人的与生命安全有关的利益，其维护的是生命的

正常活动，保障的是生命不受非法剥夺所具有的人格利益。 

（2）是侵权的构成不同。对身体权而言，有创伤即有侵害；

而对生命权而言，则非有死亡发生，不能认为是侵权。也就

是说，侵犯身体权，表现为身体完整性的破坏，但其有复原

的可能；而侵犯生命权，则是以生命的丧失为标准的，其具

有不可逆转与不可恢复的特点。 2．维护人的生命活动的延

续是生命权的基本内容。 （1）生命权同样与健康权相互依

赖，互为前提。人体生命活动的延续体现为人的健康的保持

；而人的健康状况又以人体生命活动的存续为其根本前提。 

（2）两者在内容上却又不尽相同。健康权维护的是人体机能

的完善，以保持其正常运作为基本内容；而生命权维护的是

人的生命活动的延续，以防止非法终止他人生命为其基本内

容。 （3）在认定权利侵害行为时标准也不同。侵害健康权

的行为，虽然造成了破坏人体机能完善性的结果，但健康依

然有完全恢复或部分恢复的可能，即使不能恢复，生命仍旧

存在；而侵害生命权的行为，要以死亡为其最终结果，此时

，人的生命活动即不复存在了。 3．生命权所保护的是人的

生命安全利益。生命权即对生命安全享有利益的权利。故人

的生命安全利益即是其享有生命权的必然结果，人的生命活

动能力无疑也成了一项独立的人格利益，不过人的劳动能力

已是健康利益中的一项具体利益了。所以，只有生命安全利

益才是生命权内容所指向的对象。 （三）“生命权的内容” 

“生命权的内容”无疑应指其权能或权项，一般认为包括“

生命安全维护权”和“生命利益支配权”。 1．生命权首先



表现为“生命安全维护权”。生命是人的最高人格利益，故

生命权的基本内容，说到底就是维护生命的延续，也就是保

护人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当自己的

生命权遭受不法侵害时，生命安全维护权的意义尤显突出。

权利主体不但可向司法机关提出给以保护的请求，而且可以

采取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等措施。生命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

维护生命安全，禁止别人非法剥夺人的生命，而且还表现为

对生命利益的维护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过类似的比较，

掌握生存性人格权这三个概念及其法律特征相互之间的区别

，特别是健康权与生命权的区别。 2．“生命利益支配权”

问题。 河北霸州的那位派出所所长打死了一位复员军人，这

时其家属就提出了生命权的赔偿问题，好像最后没有解决；

但河南的那位警察打死人好像开庭前他自己给了死者家属30

多万。温州有个银行职员吸毒，他把自己的同事骗走后杀掉

，然后用被害者的银行工作卡实施贪污盗窃行为。被害人的

家属即提出，银行怎么能招聘一个吸毒者、杀人犯来从事这

种重要的工作呢！既然你用人不当，自然应当给以生命权的

赔偿。虽然好像最后没有判，但依然可以看出，关于生命权

的损害赔偿说到底最终还是一个关于生命利益的损害赔偿问

题。生命权中是否包含“生命利益支配权”，实际上还意味

着生命权的主体是否可以处分自己的生命的问题。传统的民

法理论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很多国家都曾规定，自杀是为

法律所不许的行为。但是，实践中有不少问题又难以解释。

应当认为，从人道主义出发，从尊重个人的真实选择考虑，

应当承认有限制的生命利益支配权。所谓限制，是将这种支

配权仅限制在特殊情形下的“献身行为”和 “安乐死”等情



况下才能允许。 3．“自甘冒险行为”。简称“自甘冒险”

，它是指行为人即受害人原可预见损害的发生，而又自愿甘

冒损害发生的危险，结果损害却真的不幸发生了，即被称之

为“自甘冒险”。自甘冒险行为，在理论上被认为是一种单

独的阻却违法的理由。即所谓“受害人的同意”中的“受害

人在损害事故发生前的单方同意”，而且是一种被害人在损

害事故发生前单方的“默示同意”类型。现实中的问题是，

随着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一些危险性极大的竞技项目，

如登山、漂流、拳击、赛车等活动中，运动员在参加这些项

目时，不论是否与举办者签订了协议，作出了“因竞赛死亡

不追究他人责任”的承诺，发生意外事故，责任均得自负，

这都属“自甘冒险”范畴。不过即使在国外，其仍属个案的

判例，不论是其内容，还是法律适用问题，对其的认识都有

很大分歧。一般认为“自甘冒险”的构成要件应是： （1）

“自甘冒险”须有基础法律关系存在。“自甘冒险”的行为

人与其相对人间要有某种基础法律关系存在，正是由于此种

基础，法律关系才使得行为人得以从事自甘冒险的危险行为

。此种基础法律关系可以是单独行为关系，也可以是契约关

系；同时，其既可以是无偿的，也可以是有偿的。而且基础

法律关系与其所从事的“自甘冒险”的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

个法律关系。但前一个法律关系是后一个法律关系的基础；

反过来看，后一个法律关系是建筑在前一个法律关系的基础

之上的。“自甘冒险”要求其基础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彼此均

遵守了按法律关系性质所衍生的义务。在“自甘冒险”行为

中，建立在各种不同基础上的法律关系的共同之处在于，受

害的行为人与相对人都遵守了按法律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权



利和义务。就是说，是在彼此都没有违反基础法律关系应负

义务的前提下，“自甘冒险”行为才产生了损害的后果。譬

如行为人即所有人业已立牌警示水深危险，危险自负的他人

却到人家的海滨游泳而造成伤亡；运动员参加足球或篮球比

赛，依规则进行时，在球员合理冲撞的危险下，产生了人身

伤害；汽车、摩托车赛手参加越野比赛，在依规则进行比赛

的过程中，由于飞车失控而出现了危险，均为典型的“自甘

冒险”。 （2）“自甘冒险”的行为人所从事的活动带有危

险性，而且行为人已经预见到了损害可能发生却默示同意。

就是说，行为人所参与的活动，在客观上包含着某种不确定

的危险性。亦即其可能发生损害的几率，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行为人对于此种可能发生但不确定的损害，表示甘愿冒险

，自信其不发生，而且即使损害不幸发生，亦愿意承受其不

利益。此种愿意，须作出意思表示。而自甘冒险行为的特点

决定了冒险行为本身即是一种默示的意思表示。至于行为人

能否预见或可得预见，是根据具体特定案件的不同情况，依

一般人客观的预见能力为标准来确定的。如果行为人的预见

能力比一般人低的时候，可以经过举证证明按较低的标准来

确定，“自甘冒险”人即可以此为理由主张免责。不言而喻

，法律已经给了加害人足够的保护，不宜再让其借口行为人

的低能而逃避自己的责任。 （3）“自甘冒险”的行为人须

非因尽法律上或道德上的义务而导致危险。其诱因往往在于

获取非常规的报偿。构成“自甘冒险”行为，要非因尽法律

上或道德上的义务。消防队员冒险由云梯进入已燃烧的房屋

抢救受困之人，不属于自甘冒险，因为其有法律上的义务；

警察追捕持械拒捕的犯罪人而受伤；堤防管理人因暴雨而抢



修塌陷的大堤而被洪水卷走，均属法律上的义务，不属于“

自甘冒险”。孩童在铁道上玩耍，有人为从飞驰而来的火车

下奋不顾身地急行抢救而受伤；汽车相撞后汽车着火，而驾

驶员却昏倒在驾驶台上，有人前去抢救时巧遇油箱爆炸而受

伤，无疑是尽道德上的义务，故这些也不属于“自甘冒险”

。而所谓非常规的报偿，包括“无偿”、“重偿”或“特殊

期待”三种情形。搭乘他人的便车而遇车祸是无偿的典型案

例；作替身演员而摔伤显然是为了重赏；而所谓“特殊期待

”，是指像绝症病患者接受尚处于试验阶段的药品治疗，期

待医疗效果，或参与体育比赛，期待赢得比赛中独有的荣耀

与喜悦。 （4）“自甘冒险”的损害必须是原可避免且非故

意并无重大过失。如果损害不能避免，行为人明知危险却仍

然冒险，亦非自甘冒险。房屋着火，火势凶猛阻塞出路，虽

知其危险，出于迫不得已而冲出火海，即使被烧伤，在此种

情况下，由于行为人别无选择，显然不能认为是“自甘冒险

”。反之，旅游时租马疾驰，即使承租人马术高明，但仍不

能排除由于马的原因而被摔落马下受伤害的危险，特别是由

于如不租马疾驰，显然也就不会有受伤的可能。所以，此即

所谓“原可避免的损害”。由于民法就民事责任尤其损害赔

偿责任一般均规定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责任不得预先免除，所

以不言而喻，肇事行为的行为人须既无故意，亦无重大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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